
臺北市111學年度第二類優免招生學校

未參與辦理學校：大同高中、中山女高、北㇐女中、成功高中、
松山高中、建國中學、師大附中、政大附中

學校類型 學校名稱

普通型高級
中等學校

公立
(20)

西松高中、中崙高中、永春高中、和平高中、
大直高中、明倫高中、成淵高中、華江高中、
大理高中、景美女高、萬芳高中、南港高中、
育成高中、內湖高中、麗山高中、南湖高中、
陽明高中、百齡高中、復興高中、中正高中、

私立
(7)

金甌女中、大同高中、靜修高中、文德女中、
達人女中、衛理女中、華興中學

技術型高級
中等學校(7)

松山家商、松山工農、大安高工、木柵高工、
南港高工、內湖高工、士林高商

進修部(2) 大安高工、士林高商



項 目 日 期

選填志願與報名 6/9(四)8時～6/16(四)17時

校內繳交志願表 6/17(五) 9:30～11:30

集體報名送件 6/21(二) 9～15時

公告報名結果分發序 6/23(四) 11時

登記、撕榜、報到 6/24(五) 9～12時

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 6/24(五) 13～15時

臺北市111學年度優先免試入學第二類重要日程



正式志願選填

6月9日(四)上午8:00～6月16日(四)下午5:00

網址 https://111priorefa.tp.edu.tw/
帳號、密碼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平臺相同。

單一志願，限擇定1校報名。

僅選填學校，不需選填志願科別。
選擇㇐校多科者，因各類科招生名額不㇐，
錄取方式採現場撕榜登記報到方式辦理。

無個別序位查詢。

臺北市第二類優免志願選填



1.若忘記密碼，請洽輔導老師、班級導師
或註冊組，協助恢復為預設密碼。

2.預設密碼為身分證字號末4碼+出生月日
(共8碼)。

報名網址 https://111priorefa.tp.edu.tw/



• 報名志願表請用A4白紙、
以雷射印表機列印，以免
報名收件時，無法讀取。

• 務必在6/16(㇐)下午5:00
前完成志願選填與列印。

正式報名志願表要注意：
1.要有條碼且要清晰
2.學生要簽名
3.家長/監護人要簽名

請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，
以正楷簽寫中文全名。

4.志願表不可塗改、污損。

1

2

3

列印報名表件後，
即不可修改志願。

※無法自行列印報名志願表的同學，可下載報名志願表PDF檔，至
便利商店付費列印；或於上班時間至教務處借用電腦、印表機。
(請務必遵守防疫規定)

2020/06/15



報名志願表務必家長雙方
簽名，若有特殊原因僅能
一方簽名(如父母離異、
出差、出國…等)，請於
簽名欄位敘明理由並簽名。



繳交日期：6/17(五) 上午9:30~11:30
繳交地點：2樓教室
繳交表件：報名志願表、特種生證明文件、報名費

㇐般生100元、中低收入戶40元、
低收入戶或其直系血親支領失業給付者免繳
以班級為單位，由導師彙整後繳交至註冊組

 注意事項：
1.學生報名志願表中各項欄位資料，均不得有任何修改痕跡；

個人基本資料如需修改，請先至註冊組更正資料後再列印。
報名志願表需經學生本人及家長雙方簽名。

2.特殊身分證明文件需黏貼在「特殊身分學生報名證明文件黏
貼表」上(簡章第55頁)

3.已在其他管道錄取且報到，但要參加臺北市優先免試的學生
需繳交【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】之學生存查聯。

4.特種生未繳交證明文件者，視同一般生(不加分)；由註冊組
於報名系統中更正身分別後，重新列印報名志願表。

臺北市第二類優免校內報名收件

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並兼顧學生適性選擇的實際
需求，111學年度臺北市優先免試入學「第二類優免：登記、
撕榜、報到」，依學校招生科別差異，分別採取以下兩種
形式進行之，單科別招生學校採線上登記及錄取報到，
多科別招生學校為實體登記、撕榜、報到。

登記、撕榜與報到(請參閱各招生學校網站公告)



 6/23(四)上午11:00 各招生學校公告分發序
各招生學校網頁公告分發序及登記方式，請自行上網查詢。

 6/23(四)上午11:00～6/24(五)上午10:00 線上登記
獲得分發序之考生於優免委員會網站進行登記
網址 https://111priorefa.tp.edu.tw/

 6/24(五)上午11:00 各招生學校校網站公告錄取結果
錄取視同完成線上報到

 6/24(五)下午1:00～3:00 放棄錄取資格
填妥「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(簡章第63頁)，由學生或家長
親至錄取學校辦理。

單科別招生學校



 6/23(四)上午11:00 各招生學校公告分發序
各招生學校網頁公告分發序及登記地點，請自行上網查詢。

 6/24(五)上午9:00～10:00
獲得分發序之考生本人或家長親至報名學校指定地點辦理
(完成登記才可參加撕榜)
務必攜帶畢(修)業證書及本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(身分證、
健保卡、學生證、在學證明等(由家長辦理登記時，需攜帶家長及

學生身分證明文件正本)。
學生本人及家長皆無法親自辦理時，須事先填妥委託書(簡章

第61頁)，委託親友(須滿20歲)辦理。

 6/24(五)上午10:00～12:00 現場撕榜
撕榜後同時辦理報到

 6/24(五)下午1:00～3:00 放棄錄取資格
填妥「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(簡章第63頁)，由學生或家長親
至錄取學校辦理。

多科別招生學校(請詳閱簡章第12~14頁)




